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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法教材共四编二十一章，第一编民法总论，第二编人身权，第三编物权，第四编债权。
本书自成体例，立足于现行民事法律规范。
第一编主要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进行基本理论的阐述；第二编主
要突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权保护，对民事主体的人身权作了介绍；第三编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简称《物权法》）展开理论分析；第四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
为主体进行理论阐述。
全书突出简明实用的特点，在理论基础上吸收借鉴了当前民法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适用于成
人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学生，以及社会上的自学人员。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国内专家、学者的论著、观点，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由张云、万志红担任主编，吴新梅、刘松巍、尤佳担任副主编。
其中，王众编写第一章和第二章；刘松巍编写第三、第四、第五章；尤佳编写第六章；邓成梅编写第
七章和第八章；孙光玲编写第九、第十、第十一章；万志红编写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吕兴中编写第
十四章和第十五章；吴新梅编写第十六、第十七、第十九、第二十章；房红编写第十八章和第二十一
章。
全书由张云、万志红审核统稿。
对于本书的编写，尽管我们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尚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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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院校法律系列规划教材：民法学》立足于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自成体例，共四编二
十一章。
第一编民法总论，第二编人身权，第三编物权，第四编债权。
第一编主要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基本理论；第二编突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权保护，对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作了介绍；第三编围绕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展开理论分析；第四编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论为主体进行理论阐述。
　　全书主要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学生，以及成人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社会自学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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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人身权第九章 人身权概述105第一节 人身权的概念与特征105第二节 人身权的分类107第三节 确立人
身权法律制度的意义108第十章 人格权110第一节 人格权的概念与特征110第二节 一般人格权112第三节 
具体人格权114第十一章 身份权124第一节 身份权的概念与特征124第二节 具体身份权125第三编 物权第
十二章 物权概述130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与特征130第二节 物权的种类135第三节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136第
十三章 所有权142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142第二节 所有权的取得、转移和消灭149第三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159第四节 共有165第五节 相邻关系172第十四章 用益物权178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178第二节 土地承
包经营权184第三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187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190第五节 地役权192第十五章 担保物
权196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196 第二节 抵押权201第三节 质权208第四节 留置权211第四编 债权第十六章 
债的概述219第一节 债的概念与特征219第二节 债的分类221第三节 债的发生原因222第十七章 债的履
行228第一节 债的履行概述228第二节 债的履行的具体要求232第三节 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234第十
八章 债的保全和担保239第一节 债的保全239第二节 债的担保246第十九章 债的移转与消灭256第一节 
债的移转256第二节 债的消灭262第二十章 合同之债268第一节 合同概述268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271第三
节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284第四节 违约责任290第二十一章 侵权之债296第一节 侵权行为概述296第二节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304第三节 特殊侵权行为305第四节 共同侵权行为308第五节 侵权民事责任的
承担308参考文献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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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入伙和退伙入伙，是指合伙存续期间，第三人加入合伙并取得合伙人的资格。
第三人人伙应当以接受原合伙协议的内容为人伙条件，并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43条的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
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合伙协议。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新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新合伙人对其加入之前的合
伙原有债务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其他合伙人在其入伙前未如实告知合伙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的除外。
退伙，是指在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脱离合伙关系并丧失合伙人的资格。
退伙分为自愿退伙、当然退伙和除名三种。
1．自愿退伙。
自愿退伙，是指合伙人依照约定退出或者单方面退出原合伙组织的行为。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4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①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
出现；②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③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合伙的事由；④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
议约定的义务。
合伙人自愿退伙，应当提前30天通知其他合伙人，合伙人违反规定擅自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
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2．当然退伙。
当然退伙，是指基于法律的规定发生的退伙。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48条、第78条至第8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当然退伙：①合伙人
个人丧失偿债能力；②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③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④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
须具有的相关资格丧失的；⑤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可以依法转为
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企业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该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伙人退伙。
3．除名。
除名，是指当出现某种情形后，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强制其退出合伙的行为。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4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的，可以除名：①未履行出资义务；②因故意或重大过
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③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有不正当的行为；④发生合伙企业协议约定的事由。
被除名的合伙人，如果对除名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包括合伙时投人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
和债务。
以物作为合伙出资的，退伙时原则上应予以退还原物，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退还；退还
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
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亏损，合伙人退出合伙时未按约定分担或者未合理分担合伙债务的，退伙人对原合
伙的债务应当承担清偿责任；退伙人已分担合伙债务的，对其参加合伙期间的全部债务仍负连带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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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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